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辦理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安置期間會面探視申請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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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_____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安置期間會面探視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探視人 

姓名： 

(法定代理人：          )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住址： 住家電話： 

行動電話： 

與會面兒少關係：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有親等關係之親屬  其他關係人(請詳述)：          

申請會面目的： 

 

檢具文件 

應備文件： 
兒童少年保護個案安置期間會面探視申請書(本文件) 

探視人身份證明文件影本 或 其他得證明與會面兒少關係之文件：_______              

兒童少年保護個案安置期間會面探視約定書 

會面兒童少

年 

兒少姓名 1：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兒少姓名 2：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兒少姓名 3：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1. 請申請人逕將申請書及上述檢具文件以下列方式送至 

□1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郵寄：10006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123號     

□傳真： 02-23615291 

申請期間若有疑問請電洽：02-23615295轉          。主責社工：          

□2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郵寄至：     

□傳真至： 

申請期間若有疑問請電洽：1999轉分機           。主責社工： 

  

填寫本申請表前後，請閱讀背面會面探視申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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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面探視申請注意事項 

一、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為落實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探視人欲與保

護安置兒童及少年會面，已修正由本局主責社工主動與您討論

會面探視計畫，不需您另提出申請。但在會面探視計畫尚未與

您討論擬定完成前，您有需要與被安置兒童或少年會面時，始

需要由您先提出申請。 

二、 本申請表僅限主責社工尚未與您擬定保護安置兒少會面探視

計畫前使用。 

二、本申請表，申請以單一次為限；本局受理申請後，將進行會面之

評估與準備，相關的安排也會尊重孩子的意願，避免過程中造

成雙方關係的不良影響。 

三、本局會於受理 5個工作日後將您本次申請會面審核結果通知您，

若因申請文件不齊、無法遵守會面規定或其他特殊情形，致無

法同意會面，會以書面方式回覆，您可再向本局提出言詞或書

面申復，本局會再派主責社工再與您討論其他有助維繫親情之

適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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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兒童少年保護個案安置期間會面探視約定書 

1. 我同意若無法依指定日期或時間進行會面探視，會在指定日期兩個工作日前通知監督

人員。 

2. 我同意遵守每次於指定時間到達，若遲到，仍會配合準時於約定時間結束（不會延長）。

若遲到 30 分鐘以上者，監督人員將取消該次會面探視。會面進行情況將作為後續評

估會面探視申請之依據。 

3. 我同意會面探視時不應有吸菸、飲酒、嚼檳榔、施用毒品或非法藥物或其他有害未成

年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一經發現，監督人員將取消該次會面探視。 

4. 我同意不攜帶任何危險物品或違禁品，並於會面探視前配合機構保全檢查。 

5. 我同意在會面探視前後及進行期間，如出現危及未成年子女及其照顧者安全之行為時，

監督人員將報請相關機關，並暫停會面探視之安排。 

6. 我同意會面探視過程中發現有兒童少年虐待情形或犯罪行為，監督人員即通報主管機

關處理。 

7. 我不會在未成年子女面前，對其相關親屬或目前的照顧者作負面的評語。 

8. 我同意會面過程中，不應詢問未成年子女住居所及聯絡方式，不出現不利於未成年子

女的言語及行為，一旦發生上述禁止事項，監督人員將制止，甚至中止會面探視，並

列入未來申請之依據。 

9. 我不會在會面過程中，試圖隱瞞我和未成年子女間的對話，會面過程中所有的對話都

會讓監督人員聽到。 

10. 非經監督人員同意，我不會對未成年子女未來的住所安排或會面探視等事宜做出任何

承諾。 

11. 我同意依社會局會面探視申請規定進行會面，如有其他人要一起參與會面，應事先告

知監督人員並徵得社會局同意。 

12. 我同意未經監督人員允許，不會擅自在會面過程中拍照、錄音或錄影。 

13. 我同意會面結束時，將未成年子女交予監督人員，並等候監督人員指示才離開會面探

視處所。 

14.其他： 

我明白一旦違反上述規定，參與會面的機會可能會被中止。 

上述規定確認無誤且同意後，請於下方簽名處簽名具結。 

                                          立書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本約定書正本留存本局，另將影本 1份隨同回復表交予探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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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安置期間會面探視申請 

回  復  表 
回復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回覆文號:北市   字第             號 

                                            

                君： 

您於____年____月____日之會面探視申請，經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

中心核對您的申請文件，並徵詢您的子女意思表示，結果簡覆如下： 

 1 同意安排會面，請您於    年    月    日    時     分前往下列地點安排進行會

面。 

地址：                             

（名稱：                                    ） 

 2 
很抱歉，基於以下原因，以致無法安排子女會面服務： 

經本局評估申請會面之兒少身心狀況尚未準備好與您進行會面，基於維護兒童身心

正常發展的立場，本次無法提供會面探視。 

您尚未完成（                                               ） 

您檢具之文件經核對有誤（                                   ） 

其他（                                                     ） 

注意 

事項 

1若您接獲本案回復有不服者，請於接獲本回復表 5個工作日內，以言

詞或書面向本局提出申復。 

2本局受理前項申復後，會再綜合考量，並基於兒少最佳利益另為其他

有助維繫親情之適當處置。 

簽 

收 

欄 

送達方式：□郵寄（雙掛號）□面交 

送達簽收人： 

送達時間： 

 

承辦人：                   聯絡電話：             轉分機_____     

(※本回復表正本回覆申請探視人，主責社工應影存一份留檔) 

 機關用印處： 


